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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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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名
政
治
家
因
反
對
政
府
被
拘
入
獄
，。

亡
而
不 «
，。可
嘆
孰
属
。。

0

巡
廻
衙
審
謀
殺
亜
顏
案 

華
人
周
琦
1
被
控
謀
殺
亞
顏
案
，
昨
由
巡
廻
裁 

判
衙
之
大
陪
審
員
宣
判
成
案
。•
遲
日
將
由
小
陪 

審
員
開
庭
訊
判

。
邦
人
駛
車
傷
人
案
無
罪 

香
山
人
勤
添
義>
。昨
在
巡
廻
裁
判
衙
：
被
控
於 

去
咪
拾
月
卄
二
號
管
貨
車
駛
行
過
速
』 
致
碰
傷

年
時
同
在
都
郞 
，大
學
肄
習
法
律♦
、意
甚
相
得 

畢
業
後
兩
人
同
至
本
省
揮
尼
埠
以
律
問
世

Co 

务
隼
 

鹿
 

◎
黑
白
匪
夥
劫
華
商
店 

卜
四
住
客
被
刻
銀
約
千
元 

安
大
利
猷
省
威
蘭
埠
拾
七
日
電
，本
處
有 
一 華 

人
樓
宇"
。中
爲
伙
食
雜
貨
店
與
客
棧
。C

是
日
被 

白
匪
與
黑
匪
各 
一 名
入
內
：
以
手
槍
指
嚇
華
人

•
英
國
不■

海
軍
會
議

英
外
相
在
衆
院
聲
明

倫
敦
拾
七
日
電
。。外
相
帳
伯
倫
。、是H
任
衆
議 

院
囘
答
某
人
所
間
云
、
現
任
英
政
府
。，决
于
五 

月W
H

總
選
舉
以
前
，(
不
召
集
減
海
軍
會
議
」， 

命
前
俄
陸
長
無
處
可
歸 

一一 

求
入
德
被
拒 
轉
求
赴
那
威 

-
那
威
鄂
斯
盧
十
七
日
電.
現
在
充
軍.，"
俄
國
共 

產
黨
首
領
脫
洛
斯
基
氏"
求
入
德
國
居
住
被
拒 

一
絕
後
□• 
現
轉
謂
求
那
威
國
許
其
入
境 
那
威
政 

一
府
不
久
便
考
盧
此
事
二

•
美
坎
交
漂
沉
船
案 

美
國
謂
撞
沉
坎
運
私
酒
船
合
埋 

美
京
十
七
日
電
。，美
國
海
岸
巡
防
快
俨 
在
二 

百
英
里
遠
之
海
面■
撞
沉
加
拿
大
私
連
燒
酒
桅 

一
船
我
寂
寞
號
案
。。加
政
府
最
近
致
書
美
政
府
抗 

一議 
，美
國
務
卿
施
点
順
氏
是
日
覆
牒
坎
京
。< 
聞 

一
其
措
辭
辯
獲
二
謂
照
依
現
在
與
曾
所
立
之
條 

約
。。碰
沉
該
桅
船
，"
可
認
爲
合
理
云
。。料
坎
政 

一
府
是
日
得
接
該
覆
牒
後
。雙
方
通
牒
行
將
公
布 

•
法
荷
間
火
車
相
撞
慘
劇 

一 

十
人
斃
命 
廿
人
重
傷 

由
國
哈
爾
埠
拾
七
日
電
d
來
往
巴
黎
與
荷
京
間 

之
快
車
：
今
晨
六
時
四
卜
分:
在
本
處
附
近
。。 

一
與
一
列
貨
車
相
碰
二
致
有
十
人
斃
命 
廿
人
受 

一
重
傷
。。深
添
廢
物
堆
中
再
有
屍
骸
未
尋
出
。快 

一
車
有
頭
等
客
車
九
輛
破
壞1
在
客
車
之
機
器
師 

一
被
拘
。。控
爲
變
易
牌
號
、。以
致
火
車
相
撞
一

西
婦
呢 

醫
院 
Q 

藥
罔
效 

以
未
得

案" 
查
當
時
受
傷
之
西
婦 "
舁
入 

旬
日
後
1
布
院
因
傷
勢
過
重
。、醫 

命
：
故
劉
氏
被
控
爲
誤
殺
案
、
旋 

.番
員
同
意
、C

警
差
乃
改
控
以
上
列
住
客
拾
四
名
「
使
之 

獻
欵
。"
計
被
刻 

-1- 
現 

始
出
門
而
逸"
。

■
僑
胞
滙
寄
振 

錦
碌
函
。，此
間
華
僑

牆
而
立
，隨
勒
令
各
人 

八
百
至
一
千
元
之
譜

00

罪
名
：
此
案
發
生
之
地
点
。"
乃
在
附
近
布
洛
威 

街
與
屋
街
間
之
路
綫
交
义
處 
。原
吿
證
人
爲
住 

第
拾
二
街
西
一
二
二
出
號
之
芬
利
氏
工
據
芬
氏 

供
稱 
被
吿
當
日
管
自
働
貨
車
。
駛
行
非
常
之 

速
，、計
其
速
率
毎
点
鐘
約
四
拾
五
英
里
：
該
車 

駛
近
屋
街
時
。
卽
轉
歸
右
便 
旋
橫
行
滑
過
路 

綫
交
叉
處
，。車
再
轉
壹
轉"
。然
後
傾
覆3r
西
婦 

呢
路
氏
當
時
立
於
該
處
西
北
隅
之
行
人
路
邊
。 

車
傾
覆
時:
將
呢
路
碰
仆
於
地
，C
婦
曼
傷
量
厥 

不
省
人
事
云
，
驗
屍
官
所
用
之
醫
生
很
打
氏
上 

堂
供
工
呢
路
氏
之
死
爲
被
単
碰
傷
所
致
，此
案 

由
律
師
卑
爾
特
主
控
：
被
吿
延
律
師
奧
雲
氏
代 

爲
辯
讒
1

陪
審
員
聆
各
證
人
及
兩
造
律
師
辯
訴
畢
，，。卽
退 

入
私
室
商
酌
約
四
卜h
分
鐘
久
。
隨
出
庭
宣
判 

被
吿
無
罪
。官
卽
着
差
將
劉
省
釋
。

0

匸
會
反
對
警
委
會
議
不
公
開 

本
市
西
工
會
要
人
前
晚
會
議
時
，。有
某
行
代
表 

起
而
譏
彈
瞥
務
委
員
秘
密
會
議
之
不
合I
伊
主 

張
曲
工
會
宜
發
起
查
問
該
委
員
會
中
人
此
舉
之 

謬
誤 
。蓋
彼
委
員
職
居
公
僕 .，所
有
會
議
宜
公 

開
•
。俾
市
民
週
知
其
内
容
。
伊
擬
質
問
西
工
會 

之
警
委
會
代
表
呢
倫
氏
對
此
謬
妄
之
舉
動
。
何 

以
默
不
作
聲

C

其
時
呢
倫
氏
不
在
肩
。在
座
各 

人
咸
以
該
代
表
之
議
爲
然
。
下
次
工
會
職1S

會 

議
：
呢
倫
氏
若
到
塲
，
將
詳
究
其
對
此
事
之
意
一 

見
如
何。

冒
差
行
騙
案
有
罪 

西
人
卑
利
氏7
昨
在
小
衙
被
控
假
冒
官
差
向
住 

第
拾
八
街
東
端
一
六
貳
號
之
遮
鴿
臣
騙
款
二

7c

一
災
善
欵

(籌
賑
會
：
共
籌
得
坎
金
約

三
百
餘
元 
，昨
1
號
晚
開
僑
衆
大
會
議
。。通
過 

推
定
張
芾
棠 
林
德
仁 
吳
榮
添
三
君
，。同
往
鍛 

行
。
將
款
分
滙
兩
员
二
付
交
香
港
東
華
醫
院 

收

C

料
去
函
委
廣
州
總
商
會
協
同
該
院
商
擇
善 

法
，又
爲
分
賑
粵
桂
災
黎>
一 付
交
北
方
華
洋 

義
賑
會
收
：
代
爲
分
賑
豫
陝
甘
災
黎
。一
對
此
辦 

注
，畧
稱
妥
善 
免
災
黎
有
受
惠
不
週
之
虞
也
。• 

■
邦
人
連
煙
案
在
研
訊
屮 

叨
吆
拾
八
日
電
，
陳
明
經
被
控
私
運
片
煙
入
口 

案 
二
刻
仍
可
研
訊
屮" 
是
日
下
午
。各
田
審
員 

或
可
將
案
判
結
，
代
陳
氏
讎
護
之
律
師
乞
健
氏 

謂
陳
氏
當
日
僅
向
香
港
購
貨
四
十
五
箱 
至
於 

何
故
百
六

—
六
箱
内
藏
片
煙
者
運
來
。。陳
氏
亦 

不
知
之
一
玄•
。法
庭
通
譯
旋
將
香
港
庄
口
之
貨
單 

譯
以
英
文 
向
各
陪
審
員
讀
出
。此
項
單
據
乃 

在
被
吿
之
商
店
搜
僅 
聲
言
有
六
十
六
箱
貨
物 

—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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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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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胞
宜
顧
惜
全
體
顏
面
與 

自
己
人
格

外
人
之
輕
視
我
華
僑
。由
由
於
欺
我
國
力
之
不 

充
，。政
府
保
護
之
不
至
。而
僑
界
中
良
莠
不
齊 

:
間
有
品
格
卑
汚"
。程
度
低
劣
過
用
者
。
亦
爲 

召
人
輕
侮
之
一 
大
原
因:
夫
人
數
旣
多
，。則
品 

類
本
難 
一
致 
諺
云:
樹
大
有
枯
枝
「，以
併 
民 

之
衆 
豈
能
保
無 
二
惡
劣
份
干
一
雜
於
其
間 

。吾
人
爲
國
家
顏
面
計
一"
爲
僑
界
幸
一
察
，對 

此
惡
劣
份
子
，
能
勸
化
誘
導
之:
使
歸
於
正

00 

上
也
：
能
屛
斥
摺
絕
之 

C

免
使
辱
國
害
羣
。「次 

也
，又
次
則
使
隱
其
醜
穢
之
行
爲
。。勿
在
外
人 

視
綫
中
暴
露
，，雖
非
根
本
之
謀
、
亦
不
得
已
之 

所
爲
也
？
乃
有
絕
不
爲
國
家
全
僑
着
想
。
欲
快 

其
眦
睚
小
怨
，不
惜
勾
引
要
結
彼
卑
汚
惡
劣
份 

子
。
以
爲
借
刀
殺
人
計
一 
計
未
必
行 
1

未
必 

遂
；
而
己
之
人
格
則
先
已
宣
吿
破
產
；
國
家 

與
全
體
華
僑.，一顏
向
。，亦
爲
之
喪
失
凈
盡
一
噫 

。
是
則
可
哀
也
已
。。

整◎
盒
按
揭
會
社
廣
吿 

喂
諸
君 
爾
之
存
欵
欲
收
七
釐
息
乎\
如
欲
收 

Iti: 數
者
，睛
卽
H

通
函
示
知
。待
本
社
將
獲
此
厚 

-息
之
法
詳
細
奉
吿 
本
社
資
產
數
途
百
萬
元
。 

普
魯
丹
灑
貯
欵
與
按
揭
會
社
謹
白 

英
文
住
址
如
下

102,103  Yorkshire  Bldg・
V

ancouver  F,  C
,

<
 
間

"
©
達
權
社
今
晚
開
歡
送
會 

達
權
社
布
吿
云
。。啟
者
，本
社
的
于
是
晚(
星
期 

一
四
一
九
点
鐘
開
茶
會"
。歓
送
社
員
歸
國
。C
，仰
各 

一
尾
管
時
賞
函
助
慶
爲
盼
。。十
八
年
四
月
十
八 

一號3
達
權
社
啟
。.。

。
保
領
事
交
涉
水
手
失
蹤
案 

一 

一
有
題
波
水
手
。
名
張
德
福
，顧
寓
根
。向
領
署
呈 

一
訴"
。因
坎
拿
大
公
司
貨
船
：
名
域
多
利
亞)
由 

一
上
海
開
往
金
山
一
。中
途
因
火
爐
煤
燃C
將
二
華 

一
人
水
手
燒
傷
；
一
則
斃
命
？、餘
二
者
即
由
金
山 

一
移
民
局
。。送
交
金
山
醫
院
醫
治
。
不
數
週
則
壹 

一
人
病
愈
。由
移
民
局
送
返
中
國
。。壹
人
尙
在
醫 

一
院
調
養)
當
時
由
同
伴
証
明
。
確
是
傷
勢
太
重 

一
尸
恐
難
有
生
機9c
經
數
月
來
，。不
聞
消
息
一、現 

一
該
船
又
駛
過
金
山
：
開
來
雲
埠
。。經
同
伴
水
手 

-
資一間。。而
船
主
則
言
該
水
手
已
早
由
金
山
醫
院 

-
逃
逸
無
踪
、。査
該
水
手
名
朱
少
娘
一
。客
波
人
C0 

丁*
中
餘
歲
一
家
中
尙
有
老
母
弱
妻
一
現
寓
上
海 

"

如
此
人
逃
走
6
則
必
返
滬:
但
據
其
家
中
哭 

一
訴
一
已
久
来
接
其
音
信
、
確
是
死
亡
無
疑"
該

緝
私
欧
員
迭
固
里
夫
向
法
官
梳

半
案
。

氏
供
稱.一
被
吿
曩
曾
服
務
於
海
關
。爲
管
理
貨 

倉
員:
其
後
因
事
退
職
。但
在
外
四
出
招
搖3

恆
對
人
自
稱
爲
中
央
政
府
官
吏
。希
圖
騙
欵
。 

梳
氏
聞
言
。
以
被
吿
爲
有
罪e
。着
押
候
。遲
日 

方
判
如
何
懲
處
。。

0

三
個
月
內
之
商
照
費 

需
財
政
總
務
課
員
披
路
頃
頓
氏
，，昨
日
呈
報 

市
會
。
謂
已
往
三
個
月
。，牌
照
部
收
入
共
九
萬 

元
，倘
將
全
市
牌
照
費
收
齊
。。則
可
達
忤
萬
元 

之
數
，
去
年
大
溫
哥
華
區
域
內
各
行
商
人
所
納 

牌
照
代)
。共
銀
拾
萬
一
千
八
百
四
拾 
一•元 

0

新
任
大
衙
法
官
就
職 

新
任
大
衙
法
官
斐
灑
氏•
。昨
在
本
市
大
衙
判
事 

哆
當
努
之
前:
宣
誓
就
職
一
大
衙
判
事
長
摩
禮 

愼 
亦
书
塲
監
督
斐
氏
行
宣
誓
禎 
斐
氏
刻
在 

本
市
暫
寓
摩
禮
臣
氏
家
：
其
子
頃
肆
業
於
卑
詩 

省
立
大
學
。。

斐
氏
畲
任
法
官
以
前 
曾
在
揮
尼
埠
業
律
師

一̂公司鷹而不宣.。以免有要求郎金之難00
 

一血酉人渡滑前可知。保領事聞知後。卽帶同 

«
加爭货親閣貨船。。見船主查詢此事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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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永手確是逃逸。保領事卽要 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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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¥ ◎
曲
域
埠
至
德
總
堂
卜
八
年
職
員
表 

堂 
長 
周
家
駒

一
正
總
理 
周
家
超 
周
義
和 

一
議
良
周
道
楫
周

M
 

河
周
廣
懒
吳
始
晃
 

一1
 

評
議
員
爲

文
牘 
周
萬
翹 
周
少
卿 

交
際 
周
新
和 
周
廣
雄 

監
督 
吳
棟
材 
察 
光

吳
始
芳 
周
金
賢 
周
瑞
挹 
周
成
鉅 
周
燦
林 
周
逢
瑞 
例 

吳
英"

周
文
彪 
周
勝
瑞 
蔡
英
頴
吳
業
嘉
吳
業
鉅
一
! 

周
朝
鎬 
周
成
額 
周
錦
家 
周
家
駒
吳
興
麗 
吳
金
觴 

笑
庚
周
枇
賢
 
周
家
湖 
周
朝
相 
蔡
然
遂
一
阎
順
榮 

周
成
巧
周
卓
華
吳
正
用
 
周
南
德 
周
自
昌
周
簪
振
 I  

周
春
海 
騙
家
森 
周
瑞
隆 
周
潤
彩
吳
仁
 
捕
瑞
植

E  

企
緊
要
啓
事 

1

一 雲
埠
支
堂
代
表
蔡
冠
英
君
代
表
支
堂
提
盜=
徳
堂
前
日
所
集 

之
百
子
會.
於
今
尙
未
完
全
淸
還
。。擬
將
白r
的
之
利
息
撤 

次
，以
取
易
於
淸
還
，惟
衆
議
决 
僉
謂
若
將
利
息
盡
行
札
消
一 

則
對
於
本
堂
前
途
信
用
未
例
影
響 
。茲
府
衆
議
决
百
于
會
歸 

還
時
期"
不
論
久
暫 
一
中
執
行
每
份
派
息
銀
一
元
。。以
昭
信 

實 
惟
本
堂
現
目
財
政
未 
和
能
力
府
门
子
會
票
淸
還
。俟
他
日
一 

籌
有
的
欵
。。定
當
在
報
紙 

71 係
也

一 議
决
取
消
拾
四
一
三
月
一 
牀
抽
過
「若
不
交
堂
底
。則
限
至
居 

月
尾
日
止
截
不
收
之
議
案
」。

一 議
决
本
總
堂
成
立
至
今
川
載
有
奇
前
者
咨
昆
仲
所
取
得
之
常
， 焉

底
票
年
湮
代
遠
或
有
遺
失
。。

是
以
從
新
整
頓
膊
展
堂
務
再
行 ̂
律
轉
換
新
色
底
票"
。昭

9). 

丁
。但
每
名
收
囘
轉
換
費
銀
二
毛
五
。。如
未
取
堂
底
票
者.。。 

須
以
一 
律
加
入
，繳
交
基
、本
金
三
元"
在
雲
毋
範
圍
者
則
繳
分 

雲
埠
支
堂
。其
餘
各
埠
昆
仲
。則
直
接
寄
交
域
埠
傀
堂
。
倘
有
一 

徘
徊
觀
重 
或
恃
頑
不
遵
繳
交
者
。如
有
事
報
到
本
堂
。定
當
分 

別
從
嚴
處
罰
。 
或
槪
置
不
理

一 議
凡
雲
埠
支
堂
。所
收
人
之
基
本
金
多
少
。以
五
成
繳
交
總
堂 

，餘
五
成
則
歸
支
堂
以
作
維
持
經
費
。

本
總
會
需
費
浩
繁
端
賴
各
會
員
繳
交
月
費
維
持
現
在
繳
交
者
固 

多
其
未
遵
繳
者
亦
有
茲
特
布
吿
无
會
員
欠
幣
者̂
^
困
奸
來 

以
資
挹
注
否
則
照
會
章
辦
理
不
貸
此
布 

6
A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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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埠崇義會落 W 公豪權收銀人 
初弼触 

凡會員繳 %
各費請任交與五位有̂̂
脳人爲幸 

收跟诗間每逢目由正午拾二時起至夜晚十二時止『

議
决
因
本
總
堂
遞
年
行
政
經
費
浩
繁
。無
從
籍
措 
本
堂
兄
弟 

順
有
維
持
之
責
。。先
有
義
務
。後
有
權
利
，凡
本
堂
兄
弟
毎
年 

額
繳
常
年
經
費
一
元
。爲
行
政
之
需C
以
資
挹
注
，。而
維
堂
務 

遞
年
要
繳
淸
此
項
經
費
。方
得
享
受
本
堂
爲
之
權
利 
至
雲 

埠
支
堂
收
入
之
常
年
經
費
則
歸
支
堂
。除
雲
埠
之
外
。各
埠
昆 

仲
請 
一 律
繳
交*
總
堂
。以
資
維
持
。

G
J
雲
戴
成
墓
娶
劇
章
懇
親
大
會
及
E

条
.貢

4^  

G

埠
隱
切
劳
辛
農
售
第
十
四
週
年
点
念
卷
昔

本
總
會
謹
擇
於
五
月
十
二
號
上
午
一 

時
舉
行
懇
親
大
，

扌
年
紀
念
典
禮
該
一

生
興
屆
期
敬
請

形
蝇
崇
義
會
支
部
暨
諸
昆
仲
駕
臨
助
慶
曷

會
及
成
立
第
十
四 

日
並
演
白
話
劇
遣
一

平
常
日
由
正
午
拾
一
一
時
起
至
夜
晚
十
時
止

(hee  T
uck

 T
o
n
  

lzc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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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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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,

夫
國
家
與
社
會CC
由
個
人
之
性
，一
與
衆
人
之
性
，由
小
部
落
與

大
部
落
合
而
爲
團
體
者
也 
其
中
之
結
晶
體 
端
賴
才 

循
權
已
羣
界
之
軌
道
，相
需
相
濟
而
演
進
』人
才
者
：

布
0 

之
靈

魂
也 
錢
財
者
。團
體
之
脉
絡
也 
兩
相
附
麗
：
團
體
之
精
神
，方 

能
活
動
。若
障
體
貝
有
人
才
。無
錢
財
，/"
脉
絡
以
流
通
二
則
人
才 

之
靈
魂
失
恃
。成
爲
枯
寂
之
軀
壳 
若
團
體
只
有
錢
財
，無
人
才 

之
靈
魂
以
消
納 
則
錢
財
之
脉
絡
不
靈
。變
爲
凝
滯
之
血
塊"
。是 

誠
虛
有
其
表 
然
此
間
上
之
大
小
團
體
，h
为
財
之
收
效
；
成
其 

大
事
業
者
，斷
非
徒
藉
其
團
體
之
名
稱
數
字
能 
效
之"
凡
爲
團
體 

內
之
人
。皆
各
盡
其
才
能 
各
盡
其
義
務 
合
壹
爐
一 
冶
之
。方
能 

團
結
而
成
堅
固
之
體
統
以
應
世
也 
我
達
權
社

k7分
l-.疋
耶
： 

况
達
權
社
員
。素
號
洪
門
之
優
秀
後
傑 
不
啻
爲
致
公
堂
之
虚
魂

。。亦
卽
致
公
堂
之
先
鋒
隊
，。如
國
家
之
要
鎭
外
藩
。。貴
任
棊
嚴 

且
重
。。若iS

事
委
蛇
不
振
：何
賢
名
此
團
體Qc

社
員
放
棄
責
任 

。。不
繳
納
經
費
，亦
何
貴
有
此
羣
衆"
，此
氏
國
拾
九
年
：
開
懇 

親
大
會:
重
訂
社
章
。。所
以
有
第
貳
拾 
笫
貳
拾
囁
兩
條"
。專 

爲
經
費
而
規
定
也"
。而
人
才
難
得
。。姑
不
必
論
。對
於
欠
經
費 

一
節
。，今
逾
兩
年
有
奇
矣
。
而
所
欠
者
依
然
玩
忽
。以
致
社
務 

疲
罷
，
社
員
放
棄
。，莫
此
爲
用
，"
是
以
開
全
體
會
議
議
决
。。凡 

有
社
員
。，拖
欠
各
項
經
費
；
從
佈
吿
之
日
起
，，再
限
八
個
月
二 

期
限
；
務
要
新
舊
淸
繳
。，否
則
定
照
第
貳
拾
章
。
第
二
拾
一
章

民
國
卜
人
仆
二
月
廿
四
晚
全
體
會
議
决
定
通
過
執
行

幻
糸
月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四
十
九
元
二
二

附
股
認
股
諸
君
將
所
認2
股
份
若.卜
明 

通
用
銀
單
付
來
本
分
部
押
滙
金
銀
而
來

hjl銀
打
買
香
港 

一咼
低
照
收
到
銀

之
日
爲
標
準

處
理 
。毋
稍
寬
縱
。仰
各
支
漱
遵
一 

后
八
年
四
月
八
號
。。

可
也
。"
此
佈
。，民
國 

達
權
總
社
謹
佈

維
城
至
德
總
堂
謹
啟

▲
◎
新
業
堂
籌
辨
開
平
模
範
村
招
股̂
 

啟
者
本
堂
同
人
擬
建
公
立
模
範
村
先
經
招
集
第
一
期
第
貳
期
優 

先
股
購
有
洪
聖
洲
等
地
税
約
武
门
畝
報.口
測
量
各
住
案
茲
乂
招 

普
通
股
凡
屬
甲
小
人
如
能
依
本
堂
聋
程
者
均
町
附
股
欲
知
招
股 

簡
章
請
向
下
列
分
部
職
員
處
問
取
可
也

駐
雲
高
華
分
部
職
員
委
員
長
黄
紀
杰 

司
庫
員
鄧
湛
隆 

書
記
吳
業
福 

通
訊
及
收
股
也
處

减

器

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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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

▲
維
城
達
權

吿

▼
◎
區 恭
頊
德
政

敗
誉
先
兄
劉
燃
字
炳
勤
向
在
片
臣
埠
營
生
不
幸
去
年
正
月
初
旬 

忽
染
急
症
與
世
長
辭
但
所
遺
銀
行
存
欵
及
生
意
舖
業
槪
未
有
遺 

嘱
其
後
甲
勤
知
悉
原
委
登
車
到
雲
毋
投
報
龍
岡
公
所
執
事
即
代 

爲
呈
禀
保
領
事
據
理
與"
庭
交
涉
有
年
蒙
保
領
事
經
將
济
欵
一 

千
万
百
三
拾
九
元
一
毛
八
仙
交
本
公
所
執
事
收
囘
曾
于
三
月
用 

號
如
數
將
欵 

?1 囘
先
兄
之
子
如
芝
侄
收
用
想
該
欵
之
得
囘
固
賴 

龍
岡
公
所
執
事
指
導
有
方
實
蒙
保
領
事
竭
力
交
涉
手
腕
靈
敏
患 

澤
僑
民
之
所
致
也
弟
等
受
賜
感
激
無
涯
謹
登
報
膨
以
頌
德
政
衛 

衆
咸
知
焉

劉
甲
勤
等
謹
一

▼
。▲
舖
戶
旅
館
實
業
出
賣

本
市
中
心
地
點
內
有
磚
建
組
室
與
客
楼
及
商
店
數
閒
收
租
頗
豐 

現
擬
出
售
與
人
取
價
極
相
宜
有
意
承
買
者
可
向
賣
主
直
接
交
易 

不
用
中
人
庶
省
却
佣
銀
如
非
買
主
僅
以
經
紀
人
之
資
格
欲
與
賣 

主
接
洽
者
切
勿
來
問
賣
主
向
買
者
提
出}
價
格
均
屬
實
價
不
折 

不
扣
如
意
者
請
向
佐
治
亞
街
東
端
貳
一
壹
號
或
用
電
話
詩
磨
貳 

三
三
六
號 
一 問
可
知
其
價
錢
鍛
期
詳
細
情
形
遲
日
再
説

B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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